
索引号：100001/2019-2998477

文号：郴政办发〔2019〕15号

统一登记号：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公开范围：面向社会

信息时效期：

签署日期：

登记日期：2019-07-19

所属机构：

所属主题：

发文日期：2019-07-15

公开责任部门：市电子政务信息中心

当前位置： 首页 > 政务公开 > 政策文件 > 市政府办文件 > 市政府办文件

浏览量：2288次

郴政办发〔2019〕15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郴州市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的通知

郴政办发〔2019〕15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郴州市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中省驻郴各单位：

《郴州市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7月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郴州市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口岸营商环境，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

便利化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8〕37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

易便利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政办发〔2018〕72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压缩整体通关时间（2021年较2017年压缩一半）

1.推广应用“提前申报”模式。鼓励引导企业采用“提前申报”模式，提前办理单证审核和货物运输作业，非布控查验货物

抵达口岸后即可放行提离。〔郴州海关牵头，市商务局（市政府口岸办）、郴州高新区管委会、郴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北湖区人民政府、苏仙区人民政府配合〕

2.健全口岸服务作业限时办结制度。制定公布口岸经营服务单位各环节时限标准，以及口岸装卸、仓储、运输、移

箱、掏箱等生产作业时限标准，缩短口岸作业时间，提升口岸运营效率。〔市商务局（市政府口岸办）牵头，口岸运营服

务单位负责，郴州海关、郴州综保局、湘南国际物流园管委会配合〕

3.加快国际快件、跨境电商包裹查验通关速度。支持国际快件和跨境电商业务健康快速发展，确保业务时效，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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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后非暂扣包裹当天放行。〔郴州海关牵头，市商务局（市政府口岸办）、郴州高新区管委会、北湖区人民政府、口岸服

务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

二、降低口岸进出口环节成本

4.全面清理不合理收费。建立口岸收费监督管理协作机制，对口岸通关环节收费项目进行全面梳理核定，对没有收费

依据、巧立名目的收费项目坚决取消。〔市发改委牵头，市市场监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政府口岸办）、北

湖区人民政府、苏仙区人民政府、进出口服务企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5.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进出口服务企业要建立收费目录清单制度，所有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必须在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和服务现场醒目位置集中公示，未经公示收取的费用一律视为违规收费。进出口服务企业调整收费标准必须提前7天

公示。〔市商务局（市政府口岸办）牵头，各进出口服务企业负责，郴州海关配合〕

6.降低进出口环节合规性成本。鼓励竞争、限制垄断，建立进出口服务企业招投标制度，加快引入竞争企业。禁止利

用行政权力或垄断性地位指定服务、强制服务并收费以及只收费不服务等行为。加强行业管理和行业自律，积极倡导诚信

经营、合理定价。〔市发改委牵头，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市政府口岸办）、郴州综保局、湘南国际物流园管委会、

进出口服务企业职责分工负责〕

7.暂停一批市场调节价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全市口岸功能区和海关监管区域场所免除海关查验没有问题外贸企业吊

装、移位、仓储费用，按照《湖南省关于免除查验没有问题外贸企业吊装移位仓储费用全面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湘财

外�2018�1号）执行。（市商务局、市财政局负责）

暂停向货主收取转场费、平移费、过磅费、提退关厢费、插电费、翻仓费、理货费、理箱费（外贸本地箱）、熏蒸消

毒费等，相关企业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实行政府购买服务。〔市发改委牵头，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政府口岸办）、

郴州海关、郴州综保局、湘南国际物流园管委会配合〕。

三、提升口岸管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8.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应用。加强宣传和培训，积极推进当地进出口企业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应用， 2019年主要业

务（货物、舱单、运输工具申报等）应用率在2018年已达到80%的基础上持续推进，2020年底前达到100%；2021年底

前，除保密需要等特殊情况外，“单一窗口”功能覆盖国际贸易管理全链条，打造“一站式”政务服务平台。〔市商务局（市政

府口岸办）牵头，郴州海关、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进出口服务企业等单位分工负责〕

9.推进口岸物流信息电子化。加快全市口岸作业场所信息系统建设，实现货物装卸、仓储、理货、报关、结算、提离

等环节无纸化和电子化。加快口岸作业场所与口岸监管单位信息系统联网，实现“电子运抵、电子监管、电子放行”。〔市商

务局（市政府口岸办）牵头，郴州海关、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郴州高新区管委会、北湖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

责〕

10.建设多式联运公共信息平台。加强交通运输、海关、市场监管等部门间信息共享，为企业提供资质资格、认证认

可、检验检疫、通关查验、信用评价等一站式综合信息服务。推动外贸集装箱货物在途、舱单、运单、装卸等铁海联运物

流信息交换共享，提供全程追踪、实时查询等服务。〔市交通运输局牵头，郴州海关、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市政府

口岸办）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1.完善口岸软硬件设施。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引导口岸场所经营服务企业加大投入，完善口岸场所软硬件设施，提升

口岸运营服务保障能力。〔市商务局（市政府口岸办）牵头，市财政局、郴州海关、郴州高新区管委会、北湖区人民政

府、口岸场所运营服务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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